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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戶外教育活動實施辦法 

107 年 06 月 12 日行政會議通過 

115 年 06 月 16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目的：為擴展學生學習領域，增加學習經驗，整合學習效果，特訂定本辦法。 

二、依據： 

（一）教育部頒佈之高級中等學校版辦理戶外教育實施原則。 

（二）教育部頒佈之國民中學學辦理戶外教育實施原則。 

（三）臺中市政府頒佈之臺中市國民中學校戶外教育活動辦理原則。 

三、實施方式： 

（一）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應以學校本位課程為主軸，並得結合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團

體活動或彈性學習時間，強化體驗教育、探索教育、野營教育、田野調查等探究實作之方式，規

劃系統性之戶外教育課程。並得與環境教育、食農教育、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安全教育、

海洋教育、生態保育、環境永續、多元文化、鄉土教育或休閒教育相結合，採多元方式辦理。 

（二） 學校教師為戶外教育課程實施及規劃主體，應積極維護學生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

格發展權。課程實施期間，學校教師應全程參與，有隔宿之必要時，為維護學生安全，學校教師

應輪值巡視；衍生之加班需求，應依人事相關規定辦理。 

（三） 學校於戶外教育活動結束後，得視活動情形召開會議，分享或檢討活動辦理情形，並提出改進及

建議事項，作為爾後辦理之參考；教師應帶領學生反思學習歷程、發表學習成果、相互分享與欣

賞。 

（四） 以班級為單位辦理之戶外教育活動，參加人數如未達該班總人數之 70％時，該班不予核准參加活

動，應到校依課表進行課程。 

（五） 年段性的戶外教育活動 

1. 班級參加人數未達該班 70％，則該班不參加戶外教育旅行活動，依課表授課。 

2. 班級參加人數達該班 70％，但人數低於 20 人，則乘車、用餐、活動、住宿將併入其他班級安

排；若該班不願併入其他班級，增加之費用（車資、領隊及其他費用）由該班自付。 

3. 參加人數未達全體之 70％，則取消該次戶外教育旅行活動。 

（六） 因應課程實施，需有專業證照人員或特殊專長人力協助時，依「校外人士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學或活動注意事項」第四點、第六點及第七點規定。 

四、舉辦時間及次數： 

（一） 以純粹參觀展覽為主之戶外教學活動，以半天時間為限，每班或每項課程，每學期以申請二次為

原則。 

（二） 長距離之戶外教學活動，國民中學一至二年級以不逾二日為原則，三年級以不逾三日為原則。辦

理之日數有延長必要者，應敘明理由報經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 

五、申請手續及承辦單位： 

（一） 配合課程規劃之戶外教育活動，應於活動前一個月檢具申請表、家長同意書向課程主責行政處室

提出申請 

（二） 行政處室規劃之戶外教育活動，應考量節令氣候、交通狀況、環境衛生、公共安全、活動場所規

模及教學資源等，結合課程設計及學習主題，訂定實施計畫；如有變更調整實施計畫之需求，須

經學校校長同意後實施。 

六、戶外教育場所： 

（一）學校場域：校園動植物生態、生態池、農園、綠色能源或永續校園設施、鄉土資源、藝術造景等

學校既有之環境資源。 

（二）社區場域：社區公園、社會教育機構或文化機構、在地工商或農林漁牧產業、醫療、護理長照、

老人福利與社會福利機構、各級學校、部落及其他相關機構。 

（三）鄰近行政區域：與學生日常生活經驗差異較大之戶外學習場域，包括前款場所、城鄉交流特殊公

共設施、自然生態環境、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其他場域。 

（四）遠距場域：過夜或多日型之戶外學習場域，包括山海環境、國家公園、風景特定區、森林遊樂

區、特色文化場所、跨國交流之國際教育及其他遠距離場域。 

七、收費與退費： 

（一）學校辦理活動需收取費用者，應詳列收費明細，向參加學生或其家長收費，隨隊教職員工費用由

學校相關經費核實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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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得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如下： 

1. 交通費用。 

2. 活動場所之門票、導覽或體驗費用。 

3. 膳食及住宿費用。 

4. 保險費用。 

5. 雜費：指與活動間接相關，用以支付行政、業務及其他雜支所需之費用。 

（三）退費機制：依據《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十二條，如因個人因素或不可抗力因素無法參加

者，退費將依契約規定辦理。 

八、注意事項： 

（一）應注意飲食及活動場所之安全性；交通工具租用，依教育部訂定之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

輛應行注意事項規定辦理。確保戶外教育活動之安全。 

（二）應事先查詢教學活動地區醫療服務及救助管道，至其他行政區域，宜有護理人員隨行，人力不足

時，得商請具護理經驗、專長之家長或志工協助，並備妥急救藥物。 

（三）應視活動地點、路線及安全狀況，辦理行前勘查，於行前了解行程路線及教學活動內容；並另行

投保必要之保險。 

（四）戶外教育辦理前，學校應通知學生法定代理人；學生未成年者，應檢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已成

年者，免附。學生因故未能參加前項戶外教育者，學校應妥適安排相關學習活動。 

（五）學校舉辦戶外教育活動，應考量身心障礙學生充分參與之機會，提供無障礙之設備，不得拒絕身

心障礙學生參加戶外教育活動。 

（六）行前隨時注意活動地區天候及環境變化，如因天候等因素致舉辦活動可能發生危險時，應取消活

動或延期舉辦。活動期間，應注意天候、地形、氣象及災害防救機關警報之發布，並遠離標示危

險、公告限制進入或命其離去之地區。如遇颱風、意外或緊急事故，應即採取應變措施，減低事故

影響程度，並迅速通報學校，或與相關機關、機構聯繫，尋求必要協助；必要時，應中止或終止活

動。 

（七）落實學生行前安全教育，包括宣導安全自我管理觀念，並應遵守活動規定、安全注意事項、緊急

應變措施、緊急聯絡電話及其他相關事項。 

（八）領隊老師於戶外教學活動期間，應隨時清點人數，出發前應預先告知集合時間及地點，每次集合

必須點名，防止學生單獨行動並隨時注意學生健康狀況。 

（九）戶外教學活動應以校譽及團體紀律為重，不可中途離隊或單獨行動，參觀時不得高聲喧嘩，並須

遵守參觀單位之規定，不得有損及學校校譽之情事。若有嚴重違規情事，得終止繼續參與活動，並

聯繫家長帶回。所衍生的交通費用需自行吸收，且未完成之行程費用不予退還。 

九、本辦法經校務會議核定後公佈實施。 


